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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167号提案的答复
苏国委员:

您提出的“做好养老行业的产业规划，促进我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提案中提出我市老龄化快速增长，应加快制定养老产业的发展规划，逐步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并增进我市就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符合我市实情的机制、政策，宏观调控和管理养老产业，科学编制养老产业的发展规划，健全养老保障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养老产业，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积极促进养老产业科学发展。
我市养老事业面临着严峻形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66.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67%；80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7万多人。养老机构床位还不能够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问题突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坚持政府主导，制定“十四五”规划，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件要求，建立政府牵头，多部门参加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协调机制，制定落实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加强沟通，密切协作，不断改革创新，努力形成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合力，建立养老服务业发展长效机制。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印发了《濮阳市（2019-2022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濮阳市（2019-2022年）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濮民〔2020〕26号），初步制定濮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各县（区）十四五期间项目规划意见，列入议事议程，推动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发展多元化养老方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目前，我市正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争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达到90%以上目标任务早日完成，为老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提供场所，为社区老人提供养老床位、餐饮、文娱活动等照料服务。市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在筹划运营工作，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两所已投入使用，两所正在配置设施，一所正在建设中，对有需求入住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的老人集中供养兜底保障。乡（镇）打造区域性规模化养老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农村贫困失能、半失能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员社会化照护服务。2020年9月7日，市民政局印发了《关于推广范县“集中托养邻里照护居村联养日间照料”经验关爱特殊群体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推广范县“邻里照护、集中托养、居村联养、日间照料”关爱特殊群体模式。公办敬老院入住“五保户”、无儿无女等贫困老人，社会救助对特困人员发放相应补贴标准。其他有入住养老机构需求的老人，可自行选择相应养老机构。加大改革探索力度，着力改进乡镇敬老院运营模式，在保障兜底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放，逐步将乡镇敬老院打造成乡镇区域型养老机构。积极探索公建民营等模式，制定不同的服务方案，满足多层次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三、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件精神：一是落实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扶持政策，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二是落实养老服务用地政策，城乡规划确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途；严禁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以任何方式变相出售，对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民政部门将撤销养老服务机构登记，国土资源部门将依法责令其交回土地。养老服务设施因城市建设需要依法拆迁时，要优先安排同等面积的回迁或异地建设用地等政策支持。三是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支持政策，市本级及县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将50%以上的比例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其中，支持民办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不得低于30%。政府举办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机构运转、人员经费和机构内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保障机制等政策支持。四是落实养老服务机构税费优惠政策，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费，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等政策支持。五是落实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政策，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开办医疗机构或者与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开展护理、康复等服务等政策支持。
四、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智慧化”
根据《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号）文件要求，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汇聚线上线下资源，精准对接需求与供给，为老年人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改善服务体验。引导有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养老设备等，开发多种“互联网+”应用，打造多层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创造养老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为加快打造我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进程，我们学习借鉴外地市成功经验，积极谋划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试点项目，市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项目已列入议事日程。支持县（区）开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并积极争取县（区）级财政支持，加强市、县（区）两级平台融合，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结合，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层次便捷养老服务。依托河南省养老设施供需发布平台，发布养老机构地理位置、环境、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目前，我市华龙区怡然老年公寓、孟轲乡世纪景苑养老服务中心、濮东办水电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养老运营数据化，服务流程规范化。引入了心脑监测预警服务平台、预警手表，为社区内中老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警服务，在老人们出现突发心脑疾病的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为老人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坚持政府主导，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多元化养老，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智慧化”，我市养老服务水平将不断得到提升。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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